
‭刑事實例報告第十題 評論報告‬

‭報告人：財法二/411630033/高盈庭‬

‭評論人：財法二/411630003/陳侑琪、財法二/411630022/張晟菡‬

‭評分成績:81‬

‭壹、內容評析‬

‭一、爭點整理‬

‭1.甲、乙行為均能致丙死亡而卻共同發生效力，其因果關係為何?‬

‭2.甲、乙於丙咖啡中下毒之行為，構成刑法第271條之普通殺人罪與否。‬

‭二、評論‬

‭1.爭點的提出切中要點，亦緊扣解題重點。‬

‭2.格式、實務上的引用，有應多加留意的部分。‬

‭貳、解題內容‬

‭一、格式、架構、用字問題。‬

‭(一)報告人所採用之格式，與平時所用之答題方式有所差異，且報告人並沒‬

‭有在前言處說明所介紹之學說與本題之關聯，導致閱讀較不直觀，建議‬

‭可以先寫一段前言，並描述到本題之爭點涉及雙重因果關係，再寫理論‬

‭之內容與應用。本組試寫如下:本題中，丙死亡之結果是因為咖啡裡面‬

‭之毒藥，然該毒藥是甲乙兩人在各自決議殺害丙後，分別投入的足以致‬

‭人於死之劑量。表面看似一行為造成之結果，實際上是兩單獨足以造成‬

‭結果發生事實之雙重因果關係，雙重因果關係是條件因果關係之特例，‬

‭故以下將以因果關係與客觀可歸責理論，論述甲乙之刑事責任。‬

‭(二)報告人於條件因果關係理論第2點理論特例中，在此使用例這個字眼，‬

‭本組認為如果以擬答之形式，應刪除這個字較為妥當。報告人於此得直‬

‭接將條件因果理論應用於本題中，推導出事實與刑責不符之結果，再帶‬

‭出條件理論的批評與修正，閱讀順序會比較有邏輯。‬

‭(三)報告人在說明各學說之篇幅，可以適量縮減。在整理學說時可以嘗試精‬

‭簡，嘗試以連接詞使段落連貫，而非以摘錄形式說明。‬

‭(四)報告人於(二)相當因果關係理論中有提到與等價關係理論的比較，建議‬

‭可以將等價關係換成與前段相同之用詞，即條件因果關係，在閱讀時會‬

‭較直觀。‬



‭(五)客觀可歸責段落中的標號可再細分，建議於降低風險之行為、降低風‬

‭險之行為、未製造法所不容許的風險等段落中，加上同一位階之標號‬

‭以便閱讀。‬

‭二、本組認為可以加以減少、增補的段落有下:‬

‭(一)前言第一部分，對‬‭法條性質‬‭之論述與本條客觀構成要件一並檢視即可‬

‭本組認為，報告中對於殺人罪的性質論述，實質上論述者即殺人罪的行‬

‭為、結果、既未遂之內容。在撰寫擬答的脈絡下，上述各項內容應作為‬

‭客觀要件，於擬答中逐項進行涵攝、檢視即可，應可不需額外以法條性‬

‭質論述之。‬

‭(二)前言第二部分，‬‭不法構成要件該當性審查順序‬‭不需多加論述‬

‭在前言部分中，第二點敘述之「淺談不法構成要件該當性審查順序」此‬

‭一部分之內容，與題目爭點關聯性薄弱，並且性質上較貼近於刑法解題‬

‭之基本概念，應無需於報告中額外開標論述。‬

‭(三)相當因果關係部分，應修改與增加之內容‬

‭1.報告人於此段中提到「條件因果關係與相當因果關係乃是不同領域」，‬

‭然目前學說與實務皆認定相當性理論是以條件因果關係作為前提，僅因‬

‭並非所有結果條件均是犯罪構成要件相當之條件，故增加相當性的概念‬

‭來幫助判斷行為與結果的因果關係。‬‭1‬‭由上述可知，條件因果理論是包‬

‭含於相當因果理論中的，兩者難謂不同領域。‬

‭2.應增加相當行之判斷方式，依目前學說與判例相關性的判斷應採客觀事‬

‭後推測法(客觀事後審查)，即「以事後叫度將具通常理解能力之人置於‬

‭行為人地位，依照行為當時與行為地點，該行為人已知或可得而知的情‬

‭況判斷是否相當，而行為人的特殊認知也屬綜合判斷之因素之一。」‬‭2‬

‭(四)相當因果關係部分，應增加之內容‬

‭報告人對於法所不容許之風險之論述不夠完整，應先論「容許風險」之‬

‭定義與判斷標準，才能判斷何謂不容許風險。依目前學說容許風險指一‬

‭個人為追求更高的生活利益而接受所為之行為的附帶風險，若對於社會‬

‭的利益越大，則該風險就應該被容許。‬‭3‬

‭三、實務見解的佐證上，可試著多加善用實務判決的例子‬

‭(一)‬‭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192號判例‬

‭「所謂‬‭相當因果關係，係指依經驗法則，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‬

‭實，為客觀之事後審查，認為在一般情形下，有此環境、有此行為之同‬

‭一條件，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‬‭，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，‬

‭3‬‭同前註，頁70。‬

‭2‬‭盧映潔、李鳳翔，刑法概要-刑法總則，增訂2版，2022，頁67。‬

‭1‬‭以上參考王皇玉，刑法總則，修訂8版，2022，頁194；盧映潔、李鳳翔，刑法概要-刑法總則，‬

‭增訂2版，2022，頁67；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27號刑事判決。‬



‭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，有此同一條件‬

‭存在，而依客觀之審查，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，則該條件與結果並‬

‭不相當，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，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可‬

‭言。」‬

‭(二)102年度台上字第310判決‬

‭「主『‬‭相當因果關係說‬‭』者認為‬‭，‬‭其‬‭行為與結果間，不僅須具備『若無‬

‭該行為，則無該結果』之條件關係，更須具有依據一般日常生活經驗，‬

‭有該行為，通常皆足以造成該結果之相當性‬‭，始足令負既遂責任；而主‬

‭『‬‭客觀歸責理論‬‭』者則將結果原因與結果歸責之概念作區分，認為‬‭除應‬

‭具備條件上之因果關係外，尚須審酌該結果發生是否可歸責於行為人之‬

‭『‬‭客觀可歸責性』，祇有在行為人之行為對行為客體製造並實現法所不‬

‭容許之風險，該結果始歸由行為人負責。‬‭...易言之，結果之發生如出‬

‭於偶然，固不能將結果歸咎於危險行為，但行為與結果間如未產生重大‬

‭因果偏離，結果之發生與最初行為人之行為仍具『常態關連性』時，最‬

‭初行為人自應負既遂之責。」‬

‭(三)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27號刑事判決‬

‭「‬‭我國刑法實務上關於因果關係理論，向採『相當的因果關係說‬‭』，其‬

‭目的係為防止『條件說』不當擴大刑事責任。因相當的因果關係可以將‬

‭「偶然的事實」或「偶然發生的結果」從刑法評價上予以摒除，即原則‬

‭上得將不尋常或異常因果連結關係視為偶然發生的條件，以不具相當性‬

‭而加以排除。‬‭換言之，「相當性」理論是以條件因果關係為前提‬‭，認為‬

‭並非所有造成結果的條件均係犯罪構成要件相當的條件，而是對於結果‬

‭的發生具有一定程度或然率的條件，始被認為結果發生的相當條件。至‬

‭何謂「相當性」，係指依經驗法則，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的一切事實，‬

‭為客觀地事後審查，認為在一般情形下，有此環境、有此行為的同一條‬

‭件，均可發生同一的結果者，則該條件與結果的發生即具相當性，行為‬

‭與結果即有相當的因果關係。」‬

‭四、本組認為可以在第三部分，多加「（四）小結」‬

‭報告人應敘明解題時所採用之理論，並說明原因，以改善篇幅有些冗長的問‬

‭題。本題試寫如下：‬

‭本題情形，屬條件因果關係中特殊的「雙重因果關係」樣態。也就是兩個獨‬

‭立事件均足以導致結果發生，並且共同作用致生同一結果之情況稱之。雖可‬

‭想像其中一行為不存在結果仍會發生，在此情形下仍應將該條件視為結果發‬

‭生之原因。‬

‭若僅以條件理論處理本題之情形，由於其對於結果要求「不可想像其不存‬

‭在」必須存在，將在適用雙重因果關係時產生異常。而又相當因果關係無法‬

‭完善處理異常的因果關係歸責，若純粹以相當因果關係處理將有所疏漏。‬



‭且實務的運作上，便時常輔以客觀歸責理論一併討論事件之因果、責任的問‬

‭題。故本題在解題過程中，採用條件因果理論與客觀歸責理論一併論述之。‬

‭五、解題過程部分之建議‬

‭(一)肆、解題過程的部分，建議可以開小標使解答脈絡更清晰，本組認為可‬

‭增加如：（一）條件因果理論、（二）客觀可歸責理論、（三）主觀構‬

‭　　　　　　成要件之審查。‬

‭(二)客觀可歸責審查的部分，僅提到「甲、乙向丙下毒之行為製造的風險，‬

‭已超越丙於日常生活中所能承受之合理風險」卻未提到該風險為何。此‬

‭處應說明甲、乙下毒之行為，將產生丙‬‭死亡‬‭之風險，而生命法益損失的‬

‭風險，顯然已大於甲乙急需賭資之利益，該風險不為容許範圍。‬

‭(三)報告人於違法性與罪責檢視中，僅說明甲乙沒有阻卻違法事由，應補上‬

‭無阻卻罪責。‬

‭參、心得‬

‭一、淺談此一用詞，本組認為不夠適切，應不為在較正式的報告中出現的詞語，‬

‭直接省去淺談一詞即可。‬

‭二、註腳的撰寫上，報告組記得應在句末添加句號。另外，若一次性引用多項文‬

‭獻時，文獻與文獻之間應使用分號區別。‬

‭三、報告人採用學說與擬答完全分開之形式呈現，惟本組認為應可試著將強化本‬

‭案與學說間關聯性。例如將標題前言改為因果關係之論述即可，而解題過程‬

‭之開標可改為本題因果關係之檢視，報告人所採用的形式使報告較不似擬‬

‭答。另外，本組認為亦可在每個學說後增加本案之涵攝使讀者能快速理解學‬

‭說與本題如何關聯。‬

‭四、本組認為，報告人的報告整體上的脈絡是有跡可循的，開標分述亦使欲述之‬

‭概念能快速傳達，並能夠將多個文獻清楚統整。‬


